
光缆交接箱，分纤箱，接头盒中国广电认证

产品名称 光缆交接箱，分纤箱，接头盒中国广电认证

公司名称 超越检测技术（深圳）有限公司

价格 .00/个

规格参数

公司地址 深圳市宝安区燕罗街道洪桥头社区兆福达工业区
综合楼B栋一单元502检测实验室

联系电话 18138236659 18138236659

产品详情

光缆交接箱，分纤箱，接头盒，光分器，跳纤，网线，光缆，2芯皮缆中国广电认证：

一、适用范围

凡遵守国家及广播电视行业有关管理规定，国内外生产广播电视设备器材的企业，均可自愿申请办理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
广播电视设备器材入网认定。

二、事项审查类型

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广播电视设备器材入网认定属于前审后批类型。

三、审批依据

《国务院对确需保留的行政审批项目设定行政许可的决定》（国务院令第412号）附件第312项、《广播电视设备器材入网认
定管理办法》（国家广播电影电视总局令第25号）、总局关于广播电视设备器材入网认定的相关管理要求、相关产品技术标
准和规范等。

四、受理机构

中国广播电影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技术工作委员会，受总局委托承担广播电视设备器材入网认定受理中心（以下简称受理中
心）职责。

五、决定机构

广播电视设备器材入网认定决定机构是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科技司。

六、申请条件

申请入网认定，应向国务院广播电视行政部门提出申请并提交下列材料:

1.广播电视设备器材入网认定申请书

入网认定申请书应使用中文填写，企业法人签章处应有企业法人亲笔签字。



2.质量管理体系材料

申请企业应提供现行有效的、与所申请产品相应的质量管理体系材料，包括质量管理体系手册、技术文件、工艺文件、生产
场所布局图及实景照片或其他质量管理体系证明文件。

国外企业委托代理机构申请的，应提供授权委托书及代理机构的质量管理体系的相关材料复印件；

申请企业所申请入网认定的产品属于委托其他企业生产的，申请企业除应提供相关研发能力的证明材料外，还应提供委托生
产协议、售后服务条款文件及被委托生产企业的现行有效的、与所生产产品相应的质量管理体系材料，包括质量管理体系手
册、技术文件、工艺文件、生产场所布局图及实景照片或其他质量管理体系证明文件。

3.产品技术资料

产品技术资料包括产品技术说明书、功能介绍、性能指标、原理框图及设备外观照片等，CAS/SMS产品技术资料除须以上内
容外，还须有系统架构图、设计原理、主要界面、与监管平台接口功能实现方式等。另外，CAS产品技术资料还须以结构图
形式，说明整个智能卡COS产品的框架结构，包括智能卡COS产品的各子系统的构成、功能和实现原理，并附以详细的文字
说明；对于软件产品，还应提交相应产品的知识产权声明。

4.企业法人营业执照和组织机构代码证复印件

申请企业需提供现行有效的法人营业执照和组织机构代码证复印件；

国外企业委托代理机构申请的，应提供代理机构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复印件；

申请企业所申请入网认定的产品属于委托其他企业生产的，应提供被委托生产企业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和组织机构代码证复
印件。

5.工业产品生产许可证复印件

实施工业产品生产许可证管理的产品，应提供生产许可证复印件，生产许可证产品明细应涵盖该产品。

目前，实行生产许可证管理的产品包括无线广播电视发射设备（包括地面数字电视发射设备、移动多媒体广播发射设备等）
、广播地面接收设备、电线电缆等。

实施工业产品生产许可证管理的产品目录由国务院进行规定。

6.商标注册证书或注册证明复印件

申请企业应提供相关产品商标注册证书或注册证明复印件。商标注册人与申请企业不一致的，应提供商标注册人出具的商标
使用授权协议或国家商标局出具的商标授权使用备案通知书。尚未取得正式商标注册证书的，不得将商标授权他人使用。

注册商标的核定使用范围应包含所申请入网产品。

7.申请SMS/CAS产品广播电视设备器材入网认定的申请企业，除须提供以上申请材料外，还须提供以下申请材料：

（1）软件著作权登记证书复印件（产品名称须与申请入网认定产品名称一致）

（2）境外SMS/CAS申请方授权在中国经营的证明文件（由境外SMS/CAS申请公司提供）

（3）境外SMS/CAS须符合国家有关进口政策和规定，并提供著作权人授权在中国经营的证明材料（由境外SMS/CAS申请公司
提供）

（4）CAS安全管理文档（申请CAS产品须提供）

安全管理文档至少包括：门禁安全、密钥管理、设备安全管理。门禁安全包括权限和职责、ID卡管理、系统日志、系统备份
、人员进出控制。密钥管理包括人员管理、密钥的接收、密钥的保管、密钥的使用、密钥的销毁。设备安全管理包括安全监
控、密码管理。

（5）注册资金证明文件复印件（申请CAS产品，且营业执照未显示注册资本者提供）

8.申请企业提供的申请材料均需要加盖企业公章。



七、禁止性要求

申请入网认定的单位有以下情况之一的，由审批部门做出不予许可的决定：抽样检测不合格的、实行生产许可证管理的产品
未获得生产许可证的、无产品质量管理体系材料或材料不完整的、其他违反国家及广播电视行业有关管理规定的。

八、申请材料目录

1、广播电视设备器材入网认定申请书原件1份

2、质量管理体系材料复印件1份

3、产品技术资料原件1份

4、企业法人营业执照和组织机构代码证复印件1份

5、生产许可证复印件1份

6、商标注册证书或注册证明复印件1份

7、申请SMS/CAS产品广播电视设备器材入网认定的申请企业，除须提供以上申请材料外，还须提供以下申请材料：

（1）软件著作权登记证书复印件

（2）境外SMS/CAS申请方授权在中国经营的证明文件

（3）著作权人授权在中国经营的证明材料

（5）注册资金证明文件复印件（申请CAS产品，且营业执照未显示注册资本须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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